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本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________________）已对贵阳市青云路停车场174.88㎡配套用房招租项目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与咨询，我方承诺我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国家、省、市三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我方愿意承担如因上述信息不实所可能产生的一切责任与风险，并承诺将按照相关规定和公告约定履行自身义务。
                    
    
                           法定代表人签字：
意向承租方盖章：
    年   月   日

